
附件 1 

 

“一网通办” 总门户操作指南 
 
 

1. 登录“一网通办”总门户（http://zwdt.sh.gov.cn）【新用

户须先注册，老用户须登录账户】；在首页下图位置找到“在线开具

证明”按钮，点击进入；（若在此栏中没有找到“在线开具证明”按

钮，请点击此栏右侧箭头符号换页再查找） 
 

 
 

 

 

 



 

2.进入到“在线开具证明”界面后，先在机构一栏中点选“市

教委”，然后在下拉菜单中点选“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部分考试申请办

理成绩证明”； 
 

 

 

 

 

 



 

3.仔细阅读办理须知，然后点击下方的“开始办理”按钮，然

后完成扫码人脸认证；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4.进入“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成绩证明打印系统”界面，点选相

应信息，即可办理。 
 

 

 

 


